
《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田坝社区村庄规划》（2021-2035）规划方案公示
申请单位：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办事处
编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22 年修订）；
《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 年修订）；《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2015 年修订）；《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8 年修订）；政策文
件和技术规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 号）；
《重庆市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2 年）；《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2014 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村庄规划编制
技术指南（试行）和重庆市村庄规划数据库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2021 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2021
年）。
编制单位：盐城市规划市政设计院有限公司
规划目标：全面落实城乡统筹发展，保障农村现代产业发展，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强农村土地管理，提高农民收益与生活水平，根据智凤街道田坝社区的实际情况，切实
把农民收益权利落到实处。
公示单位：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时间：2024 年 04 月 23 日——2024 年 05 月 23 日
公示地点：1、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办事处官网。2、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田坝社区。
意见反馈：1、若您需对该村规划方案发表意见，应在意见反馈期限届满前向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意见，同时提供身份证明材料、联系方式。书面意见
可当面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以邮寄方式提交的，请在信封正面注明“公示反馈意见”字样，提交时间以邮局收件邮戳载明的时间为准。2、若您认为是该村规划方
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提交书面意见时，还应提供该规划方案直接涉及您利益的证明材料。3、意见反馈期限截止至公示期届满后 5 日内。规定期限内未反馈意见的，视为放
弃权利。
通信地址：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收件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4376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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